
Updated on 6/7 

光一舍 109第 2學期末清空 
時程表及注意事項 

一、 需辦理對象與辦理時間： 

（一）109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離宿：採預約制 

第一階段 

離宿清點

服務時間 
即日起至 2021/6/4(五)前一般上班日的 09:00-12:00；13:00-17:00 

受理對象 實際仍住宿於宿舍之住宿生（自 5/18 日起持續仍有進入宿舍記錄者） 

第二階段 
離宿清點

服務時間 

2021/6/7 至 7/2(五)前一般上班日的 09:00-12:00；13:00-17:00 
2021/7/3(六) 09:00-12:00；13:00-15:00（唯一假日&最後搬離期限下午

15:00） 

受理對象 未於第一階段完成離宿清點之住宿生 

（二） 預約網址：https://forms.gle/LVKm4Jop9ZYKSuZr7 

 
 

（三） 注意事項： 

 1. 請依照身份別辦理相關手續，不同身份別搬家時間不同，不可自行更動。 
 2. 每時段預約人數上限為 10 人，未預約成功者恕不受理離宿清點服務。 

 3. 需於預約時段前依清空標準完成清空與清潔，在於預約時段內於寢室等待服務人員前來。
(如預約 6/1 上午 10:00-11:00，需於 10:00 前就完成清空個人物品與清潔責任，並於 10:00-
11:00 間於寢室內等待服務人員前來檢查) 

 4. 預約方式、是否成功預約請參閱預約網址內之說明。 
 5. 請盡早規劃離宿時間並提早預約，建議非貴重物品先託運返鄉。 

 6. 離宿清點手續與鑰匙歸還可委託其他同宿舍同學或室友於公告離宿清點時間代為辦理，但
清點責任隸屬於該位住宿生本人（未辦理、未完成、逾時辦理、欠費、未清潔、需賠償等

責任由住宿生本人承擔）。 

（四） 因疫情變化無法預測，離宿辦理措施若有更動，以住宿服務組最新公告為主，請隨

時留意相關訊息內容。 

二、 109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及財產清點事項 

(一) 清點手續：需填寫《學生宿舍離宿清點表》，並經服務人員檢查確認一切正常後、歸還鑰匙、

結算電費後，才算完成離宿清點手續。 

(二) 清空標準：個人的床、書桌、地板、衣櫃等處均需清空、擦拭，私人物品需移出寢室不可佔

用公共區域。公共財產--冰箱請提早 3 日除霜並清空，且需分攤公共區域清潔。 

(三) 寢室內若有損壞之物品或未清潔乾淨者，將拍照存證，並依據本校學生住宿契約書第 8 條、

https://forms.gle/LVKm4Jop9ZYKSuZr7


第 9 條第 3 款照價賠償或酌收清潔費 1,000 元，公共區域全寢同學負共同賠償責任！ 

(四) 只要是換寢或離宿鑰匙一律繳回服委室，未於離宿期限內繳回者，依住宿契約第 11 條第 4款

之規定收取手續費 250 元。 

(五) 未完成或未於公告期限完成者，依據本校住宿契約書第 8 條第 1 款依情節輕重記 5 至 8 點宿

舍違規記點，並依實際情況加計其他費用。逾期未離宿、不交還寢室者，除違規記點外，亦

須依住宿契約書第 9 條第 2 款規定，每日罰款 200 元直至實際離宿日；但若影響他人入住或

已達通知截止日，則遺留物品直接視同廢棄物清除，並加收清潔費 1,000 元。 

(六) 離宿清點後又自行搬回寢室者，除需追繳住宿費外，視同私自搬入宿舍，依住宿管理

規則第 9 條第 3 項第 1 款記 10 點違規記點，另得依學生獎懲要點進行懲處。 

(七) 對於應清空床位服務人員有權進入寢室檢查以認定違規情節，該寢其他同學不得有異議。 

(八) 防疫期間不開放訪客進入協助搬家。 

三、B1 儲藏室 開放放置物品時間: 即日起~7/2(五)下午 17:00 

使用辦法： 

（一） 請自行將物品放入，從裡放到外、排放整齊，並填寫儲藏室門上的登記單。 

（二） 居民寄放之物品須打包裝箱、裝袋，並貼上紙條，註明姓名、寢室、聯絡方式，以免誤

取。 

（三） 開學物品領回期限：2021/9/3(五)上午 9:00-9/10(五)下午 17:00，逾期將視同廢棄物處

理。 

（四） 儲藏室暑假期間均鎖門且不開放拿東西。因儲藏室為共用空間，由同學自行放物與取

物，服委室無法負擔保管責任，如同學擔心物品遺失，請勿使用儲藏室!!!! 

<<暑假至少進行一次普查及不定時抽查，若有違規將依規定處理>> 

光一舍服務人員 啟 2021.6.7 


